
陳述意見書-法人、團體版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1.法人或團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大章)   

2.事務所或營業所地址： 

3.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： 

4.管理人或代表人之之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5.管理人或代表人之住居所地址： 

二、機關來文日期及來文文號：  年  月 日經加屏四字第        號 

三、原因事實上之意見：(請就機關指陳違反法規之原因、事實提出意見表

示，如有證據者，並請提示，如有 2以上證據，請予编號) 

說明： 

 

 

證據 

 

 

四、適用法規上之意見：(請就機關指陳違反法規是否合法提出意見表示，如

有證據者，並請提示，如有 2以上證據，請予编號) 

說明： 

 

證據： 

 

 

陳述日期：年  月  日 

注意： 

1. 陳述內容如有修改，請於修改處加蓋管理人或代表人章，避免影響權益。 

2. 本陳述書內容不限，如有超過 1 頁者，請註明頁次，以免影響權益。 

3. 陳述內容請就事理及法理說明、論理，請避免使用侮辱性或人身攻擊性陳述。 


